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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武镁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专门会议审核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作为宝武镁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武镁业”或“公司”）的独

立董事，在审阅相关资料后，现对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的有关事项

发表意见如下： 

一、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25 年度开展商品套期保值业务事项的专门会议意见 

公司及子公司开展商品套期保值业务是为了降低商品价格波动给公司带来

的经营风险，有利于促进公司稳健经营；公司及子公司开展商品套期保值业务的

相关审批程序合规，内部控制制度健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开展商品套期保值业务，并同意将此事项

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关于对公司与宝武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

交易事项的专门会议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作为独立董事，对公司提供的

《关于公司与宝武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进行了审核，经过认真审阅该关联交易事项相关资料，并且与公司相关人员

进行有效沟通之后，我们认为： 

《关于公司与宝武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的决议程序合法、合规，依据充分，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宝武财务公司具备为公司提供金融服务的各项资质，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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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与宝武财务公司签署的《金融服务协议》有利于拓宽融资渠道，提高资金使

用效率，降低融资成本和融资风险，协议条款合理，交易定价公允，符合平等自

愿、优势互补、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原则。 

我们同意将此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在审议时需回避表决。 

三、关于公司对宝武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风险评估报告事项的专门会议

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企业会计准则》《企业集团财务

公司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我们充分审核了宝武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各项财务数

据、监管指标、证件等信息，宝武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具有合法有效的《金融

许可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等证件，未发现财务公司存在违反《企业集团财

务公司管理办法》规定的情形。财务公司各项业务均能严格按照制度和流程开展，

风险管理不存在重大缺陷，公司与其发生关联金融业务风险可控。该报告结论客

观、公正。 

我们同意将此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在审议时需回避表决。 

四、关于公司与宝武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开展金融业务的风险处置预案事

项的专门会议意见 

经审议：公司拟订的风险处置预案能够有效地防范、及时控制、降低和化解

公司及子公司在宝武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资金风险，维护了公司资金安全，

保护了公司及中小股东的权益，并且具有充分性和可行性。 

我们同意将此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在审议时需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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